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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80 号 
 

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3 年 3月 22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

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》称，近日收到深圳市冠隆物流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冠隆物流”）的《告知函》，获悉冠隆物流于 2023

年 3 月 1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

式增持公司股份 16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052%。本次增

持股份的平均价格为 6.62 元/股，增持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。同

时，冠隆物流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

交易的方式自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增持公

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，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5%，不

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.26%。同时，你公司在公告中称未收到冠隆

物流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的书面承诺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就以下

问题予以核实，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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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告知函》显示，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宝能集团”）通过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钜

盛华”）持有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利通”）100%

的股份，华利通分别持有冠隆物流 51%的股份、中山润田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山润田”）100%的股份。其中，中山润田

系你公司股东。根据你公司 2022 年 10 月 25 日、12 月 10 日分

别披露的《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及《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

减持超过 1%的公告》显示，中山润田持有你公司股票的质押比

例达 99.99%，并于 2022 年 7月 29日至 12月 7 日期间累计减持

所持你公司总股本 1.01%的股份。 

近期，宝能集团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炬高新”）、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韶能股份”）等上市公司的股份存在被司法拍

卖的情形。根据中炬高新于 2023年 3 月 22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

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其控股股

东中山润田所持该公司总股本 1.53%的股份被司法拍卖。根据韶

能股份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《关于持股 5%股东所持股份

变动达到 1%暨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显示，其第

一大股东华利通所持该公司总股本 13.11%的股份被司法拍卖。 

以上情况显示，此次增持主体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资

金紧张等重大风险情形。同时，基于公开资料显示，宝能集团、

矩盛华等主体涉及存在被相关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情况。对此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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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此次增持计划比例的下限所需资金较高，请相关信息披露义务

人详细说明本次公告称增持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的具体来源，包

括不限于是否属于借贷资金、理财资金、资管计划产品资金或其

他金融衍生产品资金，以及相应资金能否保障增持计划的实施，

进而导致增持计划面临重大不确定性，相关增持计划是否具备可

实现性、可操作性，是否存在大额杠杆收购或“忽悠式”增持的

情形。 

2.请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我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0 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，明确作出将

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的承诺，并予以补充披露。 

3.2023 年 3 月 22 日上午，宝能集团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刊

发了《告知函》内容，并被部分媒体转载、引用。请相关信息披

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我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

详细说明在相关公告发布前，提前刊发《告知函》内容的原因及

其合规性，并报送有关详尽、完整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4.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及时配合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

依法合规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23年 3月 24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

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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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3月 22日 


